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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24 中期業績 

京玖醫療健康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

團」)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的未經審計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24 年  2023 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30,704  20,599 

已售貨品成本    (19,914)  (9,206) 

毛利   10,790  11,39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8,471  6,128 

行政開支   (8,437)  (13,85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產生的虧損 

  

(15,131)  (131) 

融資成本 5   (486)   (6,195)  

除稅前虧損 5    (4,793)  (2,658) 

所得稅開支 6  (1,300)  (743)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6,093)  (3,401)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093)  (3,874) 

非控股權益   -  473 

   (6,093)  (3,4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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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584  238 

使用權資產   1,298  2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396  20,527 

    9,278  20,975 

      

流動資產      

存貨   9,536  2,830 

貿易應收款項 11  9,087  7,108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8,180  17,092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51  8,068 

   40,854  35,09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2,190  - 

其他應付款項   77,443  85,955 

應付稅項    3,811  2,965 

借款 13  234,520  226,739 

應付債券 14  60,818  60,818 

租賃負債    1,304  211 

   380,086  376,688 

      

流動負債淨額    (339,232)  (341,5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9,954)  (320,615)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3  -  3,246 

      

負債淨額    (329,954)  (323,86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3,030,660  3,030,660 

儲備    (3,360,614)  (3,354,521) 

虧絀總額    (329,954)  (32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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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乃按(i) 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ii) 根

據證劵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iii)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採

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與其營運有關並於 2024 年 1 月 1 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除外。該等採納對本集團當期和前期的財務表現和狀況和/或此等未經審計之簡明綜合中期業績中所載的披

露沒有重大影響。 

 

持續經營基準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港幣 339.2 百萬元及負債淨額港幣 330.0 百萬元。因此，此等重大

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然而，以下報告期後採取的措施和事件緩解了此等重大不

確定性： 

 

(a) 截至本公告日期，該計劃已成功實施，並已向經計劃管理人承認其債權的計劃債權人發放現金；  

 

(b) 於 2024 年 7 月，本公司與一名投資者訂立協議，以延長港幣 15.0 百萬元貸款的到期日 6 個月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c) 本集團一直持續發展其醫療及健康業務，以改善其財務狀況。 

 

董事認為，考慮到上述措施，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並可於批准刊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

日起計未來 12 個月內履行其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適當之舉。 

 

2.  收益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港幣千元  2024 年  2023 年 

客戶合約收益     

醫療及健康業務：     

分銷醫療設備及產品  30,704  20,599 

     

地域市場     

香港  30,704  20,599 

     

收入確認時間     

於時間點  30,704  20,599 

 

3.  分部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本集團的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乃根據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 呈報的

資料，即根據已交付或提供的貨品或服務類型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類業績評估。期內，本集團有 1 個(2023：1 個) 可

呈報分部，即分銷醫療設備和產品的醫療及健康業務。分部資產不包括在集團層面上管理的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

產。分部負債不包括借款、應付債券以及在集團層面上管理的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分部收益及業績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港幣千元   醫療及健康業務  總計 

對外銷售及可呈報分部收益     30,704  30,704 

可呈報分部業績     6,589  6,589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382) 

除稅前虧損       (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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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港幣千元   醫療及健康業務  總計 

對外銷售及可呈報分部收益     20,599  20,599 

可呈報分部業績     7,995  7,995 

未分配企業開支       (4,829) 

未分配融資成本       (5,824) 

除稅前虧損       (2,658) 

 

分部資產及負債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 

 

港幣千元    醫療及健康業務  總計 

可呈報分部資產      44,258  44,258 

未分配資產        5,874 

總資產        50,132 

         

可呈報分部負債      26,661  26,661 

未分配負債        353,425 

總負債        380,086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千元    醫療及健康業務  總計 

可呈報分部資產      34,530  34,530 

未分配資產        21,543 

總資產        56,073 

         

可呈報分部負債      23,768  23,768 

未分配負債        356,166 

總負債        379,934 

 

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全部來自香港，且非流動資產位於香港。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港幣千元  2024 年  2023 年 

銀行結餘之利息收入  -  153 

租金收入  309  311 

其他  8,162  5,664 

  8,471  6,128 

5. 融資成本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港幣千元  2024 年  2023 年 

銀行及借貸利息開支  457  4,667 

應付債券利息開支  -  1,505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29  23 

  486  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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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港幣千元  2024 年  2023 年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300  473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港幣 2 百萬元溢利將按 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港

幣 2 百萬元的溢利將按 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的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 16.5%之

劃一稅率徵收稅項。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之香港利得稅乃按首港幣 2 百萬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8.25%計算，

並按超過港幣 2 百萬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 

 

7.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按以下扣除計算：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港幣千元  2024 年  2023 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5  140 

使用權資產折舊  442  522 

總折舊  427  66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9,914  9,206 

僱員薪資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袍金)  3,172  8,636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派發中期股息(2023 年：無)。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24 年  2023 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港幣千元)  6,093  3,874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000)  326,037  326,037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更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港幣 2.4 百萬元 (2023 年：無)。  

 

11.  貿易應收款項 

 

港幣千元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貿易應收款項  9,087  7,108 

減：減值撥備  -  - 

  9,087  7,108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 (與其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港幣千元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 

0 - 30 日  950  506 

31 - 90 日  6,307  5,090 

91 - 180 日  1,310  1,185 

超過 180 日  550  327 

  9,087  7,108 



– 6 – 

12.  貿易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港幣千元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 

0 - 30 days  1,633  - 

31 - 90 days  232  - 

91 - 180 days  325  - 

  2,190  - 

 

13. 借款 

 

港幣千元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借款  234,520  229,985 

     

分析為：     

須於 1 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234,520  226,739 

須於 1 年後償還  -  3,246 

  234,520  229,985 

 

該款項指本金總額港幣 200.9 百萬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185.9 百萬元) 之貸款，按介乎 2%至 8.5% (2023

年：2%至 8.5%) 之利率計息。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賬面值港幣 202.3 百萬元預計以計劃方式結算。 

 

14.  應付債券 

 

港幣千元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應付債券:     

須於 1 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60,818  60,818 

 

該金額指本公司發行的本金總額為港幣 49.0 百萬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49.0 百萬元) 的債券，按介乎 5%至

6.5% (2023 年：5%至 6.5%) 的利率計息，實際利率介乎 7%至 9% (2023 年：7%至 9%)。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預

期應付債券約港幣 60.8 百萬元以計劃方式結算。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1 日及 2024 年 6 月 30 日  326,037  3,030,660 

 

16.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公告日期，該計劃已成功實施，並向經計劃管理人承認其債權的計劃債權人發放現金。 

 

於 2024 年 7 月，本公司與一名投資者訂立協議，以延長港幣 15.0 百萬元貸款的到期日 6 個月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17. 批准刊發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 2024 年 8 月 30 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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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回顧 

 

本集團從事醫療及健康業務，主要為分銷醫療設備及產品，當中涉及牙科設備和產品。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港幣 30.7 百萬元(2023 年：港幣 20.6 百萬元)，毛利

為港幣 10.8 百萬元(2023 年：港幣 11.4 百萬元)，毛利率為 35.1% (2023 年：55.3%)。本公司的綜

合虧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分別為港幣 6.1 百萬元 (2023 年：港幣 3.4 百萬元)及港幣 6.1

百萬元 (2023 年：港幣 3.9 百萬元)。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

變動虧損所致，若撇除了該項一次性虧損，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內可錄得溢利 9.0 百萬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及負債淨值分別為港幣 50.1 百萬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56.1 百萬元)及港幣 330.0 百萬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323.9 百萬元)。其現金及

銀行結餘為港幣 4.1 百萬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8.1 百萬元) ，而流動資金比率 (基於本集

團資產總值對負債總值的比率計算) 為 0.13 (2023 年 12 月 31 日：0.15)。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為港

幣 295.3 百萬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290.8 百萬元) ，包括借款港幣 234.5 百萬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230.0 百萬元) 及應付債券港幣 60.8 百萬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60.8 百

萬元)。於 2024 年 7 月，計劃管理人已向獲承認債權的計劃債權人發放現金。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港幣 11.4 百萬元 (2023 年：

港幣 9.0 百萬元)、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港幣零元 (2023 年：港幣 0.1 百萬元) 及融資活動

之現金流入淨額為港幣 7.4 百萬元 (2023 年：港幣 11.7 百萬元)。因此，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出淨

額港幣 4.0 百萬元(2023 年：流入港幣 2.6 百萬元)。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股本分別為 326,036,828 股 (2023 年：

326,036,828 股) 及港幣 3,030,660,000 元 (2023 年：港幣 3,030,660,000 元) 。 

 

企業發展及未來前景 

 

自 2017 年 11 月 27 日，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指示暫停本公司股份買賣。本公司股份恢復

買賣須待聯交所規定的復牌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儘管長期暫停買賣及負債沉重使本公司的

資源非常有限，以及中美貿易衝突、烏克蘭及中東戰爭、疫情對商業環境造成的破壞性變化及

全球較高且較長的利率環境所帶來的挑戰，本集團的業務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實現增

長。 

 

展望未來，該等挑戰將繼續影響全球經濟，並可能不可避免地影響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儘管未

來存在不確定性，本公司仍將專注於通過改善業務模式及流程、提高市場滲透率、擴大產品範

圍及擴大客戶覆蓋範圍實現主營業務的有機增長。另一方面，由於當前經濟環境的挑戰及不確

定性可能為醫療保健行業帶來更多進入市場的機會，本公司在采納新制定的政策，以確保嚴格

執行審慎的財務、流動資金及現金流管理的同時，將繼續尋求新的商業機會，以期實現盈利增

長，及提高所有持份者的長期價值。 

 

集資活動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內，概無完成任何股本集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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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和出售事項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內，概無任何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和出售事項。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內，概無本集團之重大資產用作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有負債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有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的營運現金流主要以港幣計值。其資產主要以港幣計值，負債主要以日元及港幣計值。

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對沖政策，但會密切監測外匯風險敞口，並將在有重大外匯風險時考

慮採取對沖策略。 

 

僱員資訊及僱員福利計劃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擁有 21 名僱員 (2023 年 12 月 31 日：22)。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

工作經驗及現行市況釐定僱員薪酬。 

 

報告日期後事項 

 

報告日期後事項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5。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第 7 及 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

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上市規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除投資者根據日期為 2023 年 11 月 3 日之協議的 1,800 百萬股本公司股份權益外，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第 2 及 3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須存置之股東登記冊

的權益或淡倉，或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表決之任何類別股本 5%或以上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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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自原有購股權計劃(期限為 10 年，並依據 2014 年 6 月 12 日通過的決議案而採納)於 2024 年 6 月

到期後，本公司目前並無任何購股權計劃。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概無(2023 年 12 月 31 日：無)

根據計劃授權可授予的購股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概無授出購股權，且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2023 年 12 月 31 日：無)。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 2015 年 6 月 19 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為期 10 年，旨在認可合資格參與

者的貢獻，吸引及挽留彼等為本集團的發展貢獻力量。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

(i)本集團僱員； (ii) 本集團的服務提供者； (iii) 本集團的業務盟友或合作夥伴。董事會可全權

酌情選擇並向任何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股份獎勵，並釐定獎勵的條款、組成及條件。股份獎勵計

劃並無訂明其可持有本公司證券的最高數目、每名合資格參與者的最短歸屬期或最高權利。股

份獎勵可通過以下方式滿足：(a) 發行新股份，在此情況下，獎勵股份 的發行價格在授出時由

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並至少須為以下兩者中的最高者：(i) 於授出日期股份之收市價；或 (ii) 

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b) 倘從市場上收購現有股份，在此情況下，

購買價格將基於收購日期股份之市值。合資格參與者於接納獎勵後無需支付任何金額。截至本

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與其股份獎勵計劃相關的計劃授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

月，本公司並無向任何人士授出任何股份獎勵，及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概無根據股份獎勵計

劃持有任何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之規定標準以規管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已遵守並遵從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達致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於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止 6 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行政總裁的職位空出除外。董事會將繼續不時審

視董事會的當前結構，亦會繼續尋找適當的候選人。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之成立及其書面訂明之其職權範圍已遵照上市規則。其主要職責包括審閱本

公司之年度及中期財務報告，並就聘用及續聘外部核數師、財務報告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

理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現時由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計，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認為其

編製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代表董事會 

京玖醫療健康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林崇謙 

香港, 2024 年 8 月 30 日 
 

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林品卓為執行董事，及樂可慰先生、唐萃環女士及姚俊榮先生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